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

有限公司
 荣昌字〔2024〕安全8号

关于成立安全生产领导小组（安委会）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根据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规定，结合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实际情况，经公司领导班子研究决定，成立公司安全生产领导小组（安委会）。

组  长： 滕令超     

副组长： 郭国卿
  成  员： 李霞、顾倬铨
安全生产领导小组（安委会）职责：

1、认真学习贯彻安全生产的方针、政策，并组织实施；组织、指导、协调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任务的贯彻落实，安全生产委员会每季度至少召开1次会议，会议应当有书面记录

2、研究和审查本单位有关安全生产的重大事项，协调本单位各相关机构安全生产工作有关事宜。

3、审查年度安全工作计划和安全生产责任制目标完成情况，决定奖惩方案；

4、审批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意见。

特此通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二四年一月六日

（单位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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